医院简介

中部战区总医院由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原第一六一医院以及8个军队单位门诊部于2018年11月调整组建而成，是一所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全国三级甲等军队医院、全国百佳医院、湖北省价格诚信医院、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湖北省省直（武汉市市直）公费医疗定点医院、湖北省（武汉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始终秉持“大爱忠诚、大医精诚”的理念，保持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切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以精湛的医疗技术、良好的医德医风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目前医院展开床位约3000张，年门急诊量250 万余人次，年收容量9万余人次，年手术量3万余台次。医院学科建设特色鲜明，现有国家重点专科2个（神经外科、骨科），全军医学研究所1个（神经外科），全军及联勤保障部队医学重点专科12个（神经外科、骨科、眼科、特殊护理学、麻醉科、泌尿外科、内分泌科、放射影像科、烧伤整形科、心胸外科、普通外科、输血医学科），湖北省重点专科18个（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眼科、内分泌科、感染科、肾病内科、普通外科、急诊医学科、妇科、产科、麻醉科、骨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胸外科、肿瘤科、输血医学科、临床药学科）。教师队伍实力雄厚，现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124人。医院是武汉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23所院校的研究生和实习生培养基地，拥有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1个博士培养点、29个硕士培养点。
医院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快捷便利、科教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怡人。其中，武昌院区位于风光旖旎的东湖之滨，坐落于钟灵毓秀的洪山脚下，与千年古刹宝通寺比邻而居，与华中地区最大商业综合体一武商“梦时代”广场隔街相望；汉口院区位于奔流滚滚的长江之畔，矗立于气势恢宏的长江二桥桥头，毗邻繁华兴旺的核心商务区一武汉天地，坐观江天一色的靓丽风景线一汉口江滩公园。医院周边拥有武汉小学、长春街小学、武珞路中学、七一中学、武汉二中等众多名校。
一、人才引进方式
（一）直接选拔招录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现役军官
1. 招录对象
主要招录“双一流”或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研究生，招录对象最高学历原则上均应为“双一流”或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毕业；本科原则上应为第一批次录取；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按照世界 QS 排名前 200 名把握。
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的定向就业毕业生、被作留级处理或者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不在招录范围之列。
2. 报名条件
（1）政治条件。思想政治素质好，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军队，志愿献身国防事业，符合规定的军人基本条件，符合政治考核标准要求。
（2）年龄条件。博士研究生截至招录当年6月30日，不超过34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 1 岁。
（3）身心条件。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符合《军队选拨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明确的标准条件。
（4）优先条件。同等条件下，担任过学生干部或者体育运动队骨干，以及曾经服过现役的优先。
3. 招录程序
全军通过军队人才网(http://81rc.81.cn/)公布招录计划，按照网上报名、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办理入伍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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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利待遇
（1）政治待遇。国家和社会尊重、优待军人，保障军人享有与其职业特点、担负职责使命和所做贡献相称的地位和权益。博士研究生入伍后可授予上尉军街。
（2）薪资待遇。军官享受基本工资、基本津贴、特殊津贴补贴、住房公积金等，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工资实行动态增长机制。
（3）住房待遇。军官住房实行公寓住房和安置住房相结合的保障制度。军官按照规定标准住用公寓住房，军队未提供公寓住房的按照规定发给租房补助，军人符合规定条件购买住房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
(4）医疗保障。军人享受军队医疗机构免费医疗、疗养待遇，也可以按照规定在地方公立医疗机构就医。军人家属在军队医疗机构就医，在军队医疗范围内，配偶、18周岁以下子女享受免费医疗，父母和配偶父母门急诊费用减免20%，住院费用减免50%。
(5）休假保障。除法定节假日外，军人每年可享受20至45天的带薪休假，发放探亲路费，因工作需要未休满假的享受经济补偿；女军人生育子女的享受188天产假，男军人配偶孕产的享受30天护理假。
(6）其他福利。符合规定的享受父母赡养费、配偶荣誉金、搬家补助费和两地分居补助费等，军人的家属随军、就业、工作调动和子女教育，享受国家和社会优待政策。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轮渡和轨道交通工具。
(二)博士后招收
1. 招收类型
(1)全额资助地方博士后：面向地方应届毕业博士或取得博士学历学位的无劳动关系社会流动人才；
(2)部分资助地方博士后：面向地方已就业的博士毕业生；
(3)军队人员博士后：面向军队在职干部、军队文职人员。
2. 申请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品学兼优，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第一作者SCI论著发表；
(2)年龄40周岁以内，博士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3)申请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全脱产进站，不得兼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3. 福利待遇
(1)工资待遇：博士后研究人员是正式工作人员，在站时间计入工龄。军人和文职人员按军队有关政策确定工资，地方博士后研究人员年薪24-30万元。在站期间提供博士后公寓住房或给予住房补贴。
(2)科研经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考核合格者，医院按招收类别给予相应档次科研启动经费自助。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及特别资助项目中标者，给予相应的匹配基金和科研绩效。
(三)文职人员招录
类型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医疗、药剂、护理、医技、工程、经济等专业技术岗位。
1. 报名条件
招考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人才，以“双一流”建设院校毕业生为重点。应聘到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应在35周岁以下；应聘到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应在45周岁以下。报考学历学位条件要求为博士研究生，或“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可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符合《军队聘用文职人员政治考核工作规定》明确的政治条件。符合军队招入聘用文职人员体格检查的标准条件。
2. 招录程序
全军通过军队人才网(http://81rc.81.cn/)公布招录计划，按照网上报名、笔试、面试、体检和政治考核、试用、任职定级的程序进行。
3. 福利待遇
(1)军队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工资制度，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按职级享受相应待遇，技术密集型单位可以实行绩效工资，将薪酬与个人的能力、业绩、贡献挂钩。
(2)文职人员住房实行社会化、货币化保障政策，享受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等待遇，在租住或者购买地方保障性住房时享受优先政策，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租住军队集体宿舍或者公寓住房。
(3)文职人员享受“五险两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探亲休假、交通补助、通信补助、看望慰问、困难救济和子女入托等福利待遇，执行相应任务期间，实行军队免费医疗。
类型二:直接引进临床医学类、基础医学类、工程技术类等。
1. 报名条件
军队建设急需，“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者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等学科门类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者建设学科、高端科研机构，以及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取得高级职称的优秀人才。
2. 福利待遇
除按规定享受相应级别的文职人员工资津贴、福利待遇外，还享受税前最高60万元的安家补助费，最高200万元的科研启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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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系方式
直接选拔招录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现役军官
联系人:胡干事
联系电话:027-50771252
邮箱:845763172@q9.com
博士后招收
联系人:曹干事
联系电话:027-50771266
邮箱:zzbsh2021@163.com

[bookmark: _GoBack]文职人员招录
联系人:褚干事
联系电话:027-50771212
邮箱:4925817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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